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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法庭之友意見書

主 案 案 號 1 1 2年度憲民字第8 8 6 號

法 庭 之 友 財 團 法 人 民 間 司 法 改 革 地 址 ： 

基金會

代 表 人 ：黃旭田 電 話 ：

傳 真 ：

郵 件 ：

代 理 人 林 昶 佐 律 師  

(附委任狀） 林安冬律師 

呂政讀律師

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1 1 2 年度憲民字第8 8 6 號 案 件 ，依憲

法訴訟法第2 0 條 第 1 項及中華民國（下同）1 1 3 年 8 月 7 日 鈞

庭 1 1 3 年度憲民字第4 8 3 號 裁 定 ，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事：

壹 、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揭露事項：

一 、  依 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2 0 條 第 3 項 、第 1 9 條 第 3 項 ，當事 

人 、關係人以外之人民或團體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，應揭 

露是否與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，或 

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二 、 本法庭之友意見書由林相■佐律師、林安冬律師及呂政 "t彥律師 

經内部討論，諮 詢 學 者 、專家後撰寫。就本意見書之撰擬，

憲法法庭收文詨

ZZZZZZZZZ
憲 字第____■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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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（下稱「本會」）、本會代表人、 

代理人及諮詢對象，皆未受包括 1 1 2 年度憲民字第8 8 6 號 

及其併案案件（下 稱 「本案」）聲請人、原因案件當事人、關 

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；且不存 

在法律上利害關係；亦鱼任何指揮監督關係，併予敘明。

貳 、本會支持聲請人方之意見及理由 

一 、刑法第 7 7 條 第 2 項 第 2 款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自始排除特定 

受刑人申請假釋的一切機會，致受刑人因無法假釋而無從產 

生自主向善動機，不利於監獄的矯治以及社會復歸的促進， 

而有違監獄行刑法第1 條之矯治目的。尤其系爭規定僅適用 

於 「有期徒刑」之 受 刑 人 （亦即可預期適用系爭規定之受刑 

人將回歸社會），然系爭規定卻因使受刑人喪失「假釋」作為 

積極改過之誘因，反而造成矯治難度大幅增加。是 以 ，縱認 

系爭規定之目的正當，然其手段無助於目的之達成，手段不 

具適當性，從而有違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，應予違憲之宣 

告 ：

( 一 ）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應與監獄行刑法整部法規之立法意  

旨合併觀察，除防衛社會、特別預防及嚇阻及應報等觀點 

以 外 ，尚須考量監獄之主要功能應在於促使受刑人改悔向 

上以復歸社會之「矯 治 ！目的，始 能 符 合 鈞 庭 1 1 3 年憲 

判字第 2 號判決之意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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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、按 刑 法 第 7 7 條 第 2 項 第 2 款即系爭規定明文：「前項關 

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規定，於下列情形，不適用之：……二 、 

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犯，於 假 釋 期 間 ， 

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，五年以内故 

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。」其立法理 

由揭示：「一 、假釋制度係發軔於英國，固已為目前大多數 

國家刑事立法例所採行，惟對於受刑人應服刑多久，始得 

許 其 假 釋 ，各國立法規定不一。尤其對於重刑犯及累犯是 

否准予假釋，尤有爭執。鑒於晚近之犯罪學研究發現，重 

刑 犯 罪 者 ，易有累犯之傾向，且矯正不易，再犯率比一般 

犯 罪 者 高 ，因此在立法上為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，漸有將 

假釋條件趨於嚴格之傾向。如美國所採『三振法案』，對於 

三犯之重刑犯罪者（F E L O N Y ) 更採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

( L IF E  SE N T E N C E W ITH O U T P A E O L E ) 之立法 

例 。…… 。三 、…… 。（二 ）對於屢犯重罪之受刑人，因其 

對刑罰痛苦之感受度低，尤其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重罪累 

犯之受刑人，其已依第一項規定（執行逾三分之二）獲假 

釋 之 待 遇 ，猶不知悔悟，於 1 、假釋期間、2 、徒刑執行完 

畢或赦免後五年内再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之罪，顯見刑罰 

教化功能對其已無效益，為社會之安全，酌採前開美國『三 

振法案』之 精 神 ，限制此類受刑人假釋之機會應有其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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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，爰於第二項第二款增訂之。」是 以 ，系爭規定係考量 

「屢犯重罪之受刑人，因其對刑罰痛苦之感受度低」，且 

「刑罰教化功能對其已無效益」，因此為了社會安全，爰參 

酌美國「三振法案」之精神，基於「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」 

而增訂，期望達到保護社舍安全、特別預防及祐阻潜在罪 

犯之刑罰效果 。

2 、次 按 ，監獄行刑法第1 條 明 定 ：「為達監獄行刑渔渔處遇 

之 目 的 ，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，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

左 ，特制定本法。」其立法理由為：「監獄行刑，乃國家對 

於犯罪人執行刑罰之主要方式之一。刑罰之目的，雖有絕 

對理論及相對理論之不同學說，但以現今綜合理論觀之， 

監獄行刑除了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，主要在於矯正、 

教化受刑人，協助其復歸社會生活，爰參酌公民與政治權 

利國際公約第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『自由被剝奪之人，應受合 

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。』、同條第三項前段 

規 定 ：『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，應以使其悛悔自新，重 

適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。』聯合國在監人處遇最低標準規 

則第五十八條規定：『科處監禁或其他類似剝奪自由之處 

分 ，其最終目的，在於處置犯罪，防衛社會。欲達此目的，

唯有儘量利用監禁期間以確保受刑人於重返社會時，在意 

志及能力上，均足營守法自立之生活。』、日本關於刑事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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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及被收容人等之處遇法第一條規定：『本法之目的在於 

謀求刑事設施（指矯正設施、留置設施及海上保安留置設 

施 ）之妥適管理營運，同時尊重收容人等之人權，並因應 

其 狀 況 ，施予適切之處遇。』及第三十條規定：『受刑人之 

處遇實施要旨在於因應其人之資質與環境，訴 諸 自 覺 ，以 

喚醒改悔向上之意念及培養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。』等規 

定 ，酌作文字修正。」從 而 ，監所機構處遇之主要目 的 ， 

係在於端正、教 化 受刑人，協助其復歸社會。

3 、又 鈞 庭 1 1 3年憲判字第2 號判決已闡釋：「按刑罰之量 

處 ，為法院針對行為人所為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，在其 

應負擔罪責所劃定之責任刑上限内，依量刑當下之一切情 

狀 ，對行為人所為之處遇決定；據 此 ，法院於量處一定期 

間之自由刑之際，業已根據應報、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 

原 理 ，預測行為人須於監獄内受矯正之時間。【40】刑罰既 

然係基於上述應報及特別預防、一般預防之目的所課處之 

不利處遇措施，則無論刑罰之宣告或執行，均應在達成刑 

罰目的之必要範圍為之；即使受刑人已受特定刑度之徒刑 

宣 告 ，然倘於嗣後依據其執行情形、行 狀 等 節 ，認為目前 

已執行之刑罰業已足以評償其所應負擔之罪責程度，且從 

促使其悔改更生之特別預防觀點，認為已無繼讀執行自由 

刑之必要者，本即應停止以機構處遇之方式執行該刑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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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易以更為和緩之處遇措施。據 此 論 理 ，行為人受徒刑之

宣告並入監執行後，本應於執行過程中，依矯正進度而適 

度校正其應受執行之實際刑度，不必於監獄中執行全部所 

犯之罪應執行之刑，此觀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尚規定受刑人 

得根據在監所内之表現縮短刑期即明。【41】假釋制度之主 

要 目 的 ，為藉由停止繼讀在監所執行徒刑，並配合保護管 

束之監督、輔導機制，使已在監執行相當時日之受刑人得 

順利適應外部社會生活，以期受刑人真正復歸社會並預防 

再 犯 ，其相對於在監所内執行之機構性處遇，為一種對受 

刑人行動自由等各項權利限制較為緩和之社會性處遇措 

施 。…… 。【42】」是 可 知 ，假釋制度乃使受刑人真正復歸 

社會並預防其再犯之重要矯治手段，且於受刑人有悔悟、 

改進之情況下，本應於執行過程中，依矯正進度而適度校 

正其應受執行之實際刑度，以期受刑人得以銜接、適應外 

部社會生活。

4 、綜 上 ，系爭規定固係為了防衛社會、特別預防及嚇阻、應 

報等目的而設，然於解釋上，其欲達成之目的尚應綜合考 

量監獄之「矯治」功 能 ，方能正確理解，否則無異於僅是 

基於對受刑人再犯的恐 懼 ，以及宣示國家（前二次）矯治 

失敗因此直接放棄再次矯治 fk特定受刑人，於忽視個案中 

受刑人再犯的具體原因之下，一律對受刑人施以長期監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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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報復手段罷了，顯然與監獄行刑法整部法規之立法意旨

完全 悖 離 。 是於綜合考量下，方足以肯認系爭規定之目的 

具有正當性；否 則 ，系爭規範縱延長了各該個案監禁之時 

間以防衛社會，但可能因忽略監所之「矯治」功 能 ，致使 

其出監後之再犯風險無法合理降低。

(二 ）經 查 ，曾有碩士論文以訪談宜蘭監獄内適用系爭規定（俗 

稱 「三振法案」）之受刑人作為研究方法，探討三振法案對 

囚情之影響。詳如下述（請參葉東磬，《三振法案對囚情影 

響之研究》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海洋法 

律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 1 2年 7 月。第 6 3、6 4頁 及 第 7 0 頁）：

1 、 研 究 發 現 ，系爭規定自始排除其等申請假釋的一切機會， 

致使受刑人「失去對教育和改造計劃的興趣」。其中數名受 

刑人有如下表示：

「五 工 ，Z0 1 5 ，C15 : 既然不能出去，那為什麼要參加教 

化 活 動 。」、「八 工 ，H0 0 6 ，H 06 :教化活動的加分對我一

點吸引力都沒有 。」、「九 工 ，1 0 1 0，110 :教化活動加那一

點分數對我沒有幫助。」

2 、 承 上 ，在排除假釋制度之適用後，對於受刑人而言，積極 

參與監獄教化活動之誘因，可以說幾乎只剩下行刑累進處 

遇條例第2 8 條 之 1 所規定之「縮刑制度」（以及較為和缓 

一些的生活待遇），然而此一研究亦顯示，現行縮刑制度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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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受刑人服長刑期之狀況下，對其提早回到社會的幫助極小，

因此幾乎不構成誘因，以下是人犯的陳述：

「九 工 ，1 0 1 5，115 :看能不能增加縮刑的速度，以 3 0 年 

的刑期來說，如果從累進處遇一級開始賺天，只能縮刑一 

個月的話太可憐了。」

3 、甚 且 ，諸多受刑人直接表示假釋制度是其等自主向善的唯 

一 動 機 ：

「八 工 ，H 0 0 3 ，H 03 :既然不能假釋，那規矩也沒什麼好 

遵 守 的 。」、「 九 工 ，1 0 1 1，111 :假釋是我配合監規的唯  

一誘因。」、「十 工 ，9 0 9 ，D 02 :在關就是想要早點回去， 

沒有假釋就免談。」、「十 工 ，1 4 6 5，D 03 : 既然沒辦法假 

釋 ，我就要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。」

(三） 是 可 知 ，系爭規定自始排除特定受刑人申請假釋的一切機 

會 ，致受刑人因無法假釋而無從產生自主向善動機，不利 

於監獄的矯治以及社會復歸的促進，無疑使得受刑人更難 

復 歸社會。

(四） 如前所述，系爭規定係考量特別預防及嚇阻潛在罪犯之目 

的 而 定 ，然而系爭規定僅適用於「有 期 徒 刑 i 之 受 刑 人 ， 

亦 即 ，可預期適用系爭規定之受刑人將會回歸社會 (實際

情 況 中 ，長刑期之受刑人在多次進出監所之後，亦可能已 

屆高齡或老死在監所，在個案中尚有構成酷刑之可能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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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部分容後詳述 ) ，然糸爭規定卻因使受刑人自始喪失「假

釋 ，作為其等精極改過之誘因，反而造成矯治難度大幅增 

加 ，顯然非屬達成目的之適當手段。

(五 ） 退萬步言，縱認此一自始排除特定受刑人適用假釋制度之 

手段具備適當性，可以達成監獄行刑法最重要的立法目的 

一矯治受刑人，以及系爭規定防衛社會、特別預防等目的， 

惟在所有形式上符合系爭規定之個案，無論受刑人之執行 

刑 長 度 、在監執行之情狀（有無悛悔實據等），均以法定刑 

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作為劃分標準，自始排除審酌 

各該個案之執行情形，一律禁止假釋，無疑已違反必要性 

原 則 。參照前引碩士論文中部分個案的情況，明顯可見其 

不合理之處：

「二 工 ，X 0 0 2 ，A0 2 提到 ：我雖然犯的是最輕本刑五年以 

上的罪，但是法官當庭都幫我減到1 年以下了，為什麼這

樣也要三振 ？」、「四 工 ，Y 0 0 8 ，B 0 8 提 到 ：我是犯五年以

上 的 罪 ，但是明明法院判的不到五年，卻 算 我 三 振 ，這樣 

不 合 理 。」（請參前引碩士論文第6 0 頁）。

( 六 ） 承 上 ，在重罪累三犯的情況，「提高假釋審查標準」或可作 

為一種侵害更小（且更有效達成目的）的 手 段 ，但仍保留 

受刑人執行後的在監表現作為假釋審查依據，使受刑人存 

有 「一點希望」，畢竟人要有期盼，才有正向的動機讓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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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好 ，此為事理所當然。此情亦可參見受刑人之陳述：「十 

工 ，D 0 0 7 ，D07 :我覺得既然都因為累犯進來了，能不能 

給我一點希望，起碼可以報假釋，至於好不好報是另一回

事 。」（請參前引碩士論文第7 0 頁）。

( 七 ）綜 上 ，系爭規定自始排除特定受刑人適用假釋制度之可能 

性 ，導致受刑人失去自主向善的動機，顯然與監所矯治之 

目的背道而驰；且因系爭規定所適用之有期徒刑受刑人可 

預期均會復歸社會，然系爭規定卻讓受刑人感到絕望、無 

力 ，乃至完全喪失參與教化活動的意願，顯然無法達成教 

化受刑人以防衛社會安全之目的，應非屬適當之手段，從 

而有違蕙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。

二 、系爭規定以被告於該次（第三犯）重罪行為之外之他案（即 

前案）累犯為基礎，帶有預防性目的而施加刑罰，不問被告 

再犯重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 段 、所生危害等罪責因素，一律 

不得假釋，違反憲法上之罪責原則：

(一）按司法院釋字第7 7 5 號解釋載有：「又有關刑罰法律，基 

於無責任無處罰之憲法原則，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 

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（本院釋字第6 8 7 號解釋參照）。刑 

罰須以罪責為基礎，並受罪責原則之拘束，無罪責即無刑 

罰 ，刑罰須與罪責相對應（本院釋字第5 5 1 號及第 6 6 9號 

解釋參照）。亦即國家所施加之刑罰須與行為人之罪責相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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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罰不得超過罪責。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（本院釋字第 

6 0 2 號 、第 6 3 0 號 、第 6 6 2 號 、第 6 6 9 號及第 6 7 9 號解釋 

參照），立法機關衡量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、防止侵害 

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，綜合斟酌各項情狀， 

以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，應與該 

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，始與憲法 

罪刑相當原則及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無違。」認刑罰應受 

罪責原則之拘束，方符蕙法罪刑相當原則。

(二 ）再 按 ， 鈞 庭 1 1 3年憲判字第1 號 第 4 6 段 有 謂 ：「按罪責 

原 則 ，乃刑罰之核心，不僅係發動刑罰制裁之前提，亦為 

刑罰裁量之基礎。在 此 原 則 下 ，刑罰兼具遏阻犯罪及教化 

行為人等一般預防、特別預防之功能，其性質為對於行為 

人過去犯行之非難。因 此 ，國家對特定行為論罪科刑時， 

應以該行為具違法性及有責性為基礎，並考量行為人動機、 

目的、手 段 、所生危險或損害等關於罪責等因素，而不能 

純以遏阻犯罪、教化行為人等預防性目的施加刑罰。從 而 ， 

法院所科處之刑罰，係以行為人之行為違反法規範之嚴重 

程度為準據，於不逾越行為責任之基礎下，在法定刑範圍 

内酌定適當刑罰，且於酌定具體刑度過程中，一併考慮行 

為人本身因素，以及行為對社會一般大眾影響程度，進行 

權 衡 調 和 ，最終決定其具體之刑度。」揭示行為刑法與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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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原則之關聯，應以被告之行為為基礎，而不採行為人刑 

法純粹以預防性目的而施加刑罰，方符憲法之罪責原則。

(三 ） 考量假釋乃附條件釋放的刑罰執行刑措施，一律不得假釋 

亦為刑罰的内涵。然 而 ，於重罪累三犯之情形，被告本應 

承受者乃其涉犯該重罪行為之刑罰，唯有以該行為為基礎 

所施以之刑罰方符罪責原則。惟系爭規定實質上係以被告 

於該次重罪行為之外的他案累犯為基礎，帶有預防性目的 

而施加刑罰，不問被告再犯重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 段 、所 

生危害等罪責因素，亦不論受刑人執行後之在監表現，一 

律不得假釋，顯已有違罪責原則。（請參方文正，《刑法假 

釋規範之研究》，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， 

第 8 3 、84 頁）。

(四 ） 再 查 ，論者有謂：「最後仍須重申，任何人均不會受到其意 

念 而 懲 罰 （ C ogitationis poenam nemo p atitu r ) ，行為人 

心性跟行為人内在傾向，不能被片面被理解為加重處罰的 

依據，必須謹慎處理前科所顯現的客觀意義而非過度簡化， 

單純再度犯罪，其先前犯罪行為於本次犯罪應重新思考有 

無其他意涵，究係所展顯的是行為人意志薄弱、人格缺陷 

使 然 ，刑罰效果本身並無特殊作用，或者綜合其前科或前 

案 犯 行 ，而得以確定行為人對於本次客觀犯行有更清楚的 

認知及決意，並有遵守規範的能力，恐怕係因人而異。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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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對於量刑的判斷及作用，應回歸個案的判斷，乃理之必 

然 。」（引自林育賢，〈累犯加重之考察及其釋義一評司法 

院釋字第7 7 5號解釋〉，《司法新聲》第 1 3 4期 ，2 0 2 0 年 ， 

第 7 1 頁 。）

( 五 ）申 言 之 ，釋 字 第 7 7 5 號 解 釋 於 「累犯加重其刑」之 情 形 ， 

認定立法者不分情節，僅以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 

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，一律加重最低本刑，致生行為人 

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，不符蕙法罪刑相當原 

則 ，顯 示 鈞 庭 業 已 揭 示 ，蕙法之罪責原則，於各別被告 

刑罰處遇之考量，應回歸個案判斷，方屬合憲。系爭規定 

於重罪累三犯之情形，不問情節一律不得假釋，有悖於憲 

法罪責原則，自屬當然。

三 、系爭規定就「『重罪』累三犯」之 情 況 ，形成第三次遭判有期 

徒 刑 者 （執行刑最長為3 0 年 ）不得假釋、但第三次遭判無 

期 徒 刑 （執 行 滿 2 5 年可申請假釋）卻可以假釋，致生輕重 

失衡之怪異現象，已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：

( 一 ）按 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派 ， 

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蕙法第7 條定有明文。

C二 ）次 按 ，「基於憲法第7 條規定之平等原則，立法者對相同事 

物 ，應為相同對待，不同事物則為不同對待；如對相同事 

物 ，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或對不同事物為相同之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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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 ，皆與憲法第7 條之平等原則有違（本院釋字第6 6 6 號、 

第 6 8 7 號 及 第 7 9 3 號解釋參照）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 

則 之 要 求 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 

的是否合憲，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是否 

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而定。因羈押涉及人身自由之重大限 

制 ，立法者就羈押日數能否算入假釋之已執行期間，如有 

差別待遇，應採中度標準予以審查，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 

之公共利益，且所採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須具 

有實質關聯，始與憲法平等原則無違。」司法院釋字第801 

號解釋理由書參照。

(三 ）再 按 ，「裁判確定後另犯他罪，不在數罪併罰規定之列，業 

經本院釋字第九十八號解釋闡釋在案，故裁判確定後，復 

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者，前後之有期徒刑，應予合併執行， 

不受刑法第五H 條第五款但書關於有期徒刑不得逾二十 

年之限制。至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但書乃係就實質上或 

處斷上一罪之法定刑加重所為不得逾二十年之規定，與裁 

判確定後另犯他罪應合併執行之刑期無關，本院院字第六 

二六號解釋有關第五部分，已無從適用。受前項有期徒刑 

之合併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，其假釋條件不應較無期徒刑 

為 嚴 ，宜以法律明定之。」司法院釋字第2 0 2 號解釋解釋 

文參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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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） 然 而 ，事實上並非所有「『重罪』累三 犯 」者均不許假釋， 

若 「重罪累三犯」者第三次所犯之「重罪」為 「無期徒刑」， 

即不適用系爭不得假釋之規定，而仍得依無期徒刑假釋規 

範申請假釋。換 言 之 ，第三次遭判有期徒刑者不得假釋、 

但第三次遭判無期徒刑卻可以假釋，即有釋字第2 0 2 號解 

釋意旨所闡釋之「有期徒刑之假釋條件較無期徒刑為嚴 I 

的情況存在，且現行刑法第5 1 條 第 5 款已將有期徒刑合 

併定應執行刑之上限提高至三十年，對比同法第7 7 條 第 1 

項無期徒刑得假釋之門檻為二 十 五 年 ，顯 然 造 成 「第三犯 

未遭判無期徒荆判決之重罪累犯尙不得假釋，但第三犯判 

無期徒刑者判決者已經得以假釋 i 的怪異現象，而有違平 

等原則。

(五） 綜上所述，司法院釋字第2 0 2號解釋解釋文既已明確指出： 

「受有期徒刑之合併執行而有俊侮實據者，其假釋條件不

應較無期徒刑為嚴」，則系爭規定除不當區別「重罪累三犯」 

者與其他（輕罪）受刑人外，就 「重罪累三犯 I 者 ，亦有第 

三次遭判有期徒刑者不得假釋、但第三次遭判無期徒刑卻 

可 以 假 釋 ，致生輕重失衡、遠反平等原則之怪異現象，當 

屬違 憲 。

四 、系爭規定規範重罪累犯被告一律不得假釋，可能將使重罪累 

犯被告刑期過長，至無可期待有活著出監之可能，如同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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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身監禁不得假釋，進而對於部分被告造成酷刑之效果：

(一 ） 按關於人民免於酷刑之權利，具有我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 

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 條 規 定 ：「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，或予 

以殘忍、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。非經本人自願同意， 

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。」此一權利雖非經憲 

法明文列舉，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 

發展之完整，並為保障個人人格權、健康權及人性尊嚴免 

於國家施以酷刑，或予以殘忍、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 

罰 ，人民不受酷刑之權利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，而應 

受蕙法第2 2 條所保障。

(二） 次參比較法上，歐洲人權法院曾就終身監禁之無期徒刑不 

得假釋規定是否構成酷刑有相關見解，歐洲人權法院於 

2013 年 V in ter and O thers v. U nited Kingdom 判決認 

定當時英國法律對於終身監禁不許申請假釋的法制，違背 

歐洲人權公約第3 條禁止酷刑或非人道懲罰的規定。1

(三） 系爭規定雖與無期徒刑不得假釋之制度有別，然 而 ，於特 

定年齡以上之重罪累犯者，於宣告重罪不得假釋後，即可 

能形成刑罰超過其預期壽命，再無重返社會之可能，形同

2019年 ，歐洲人權法院再於Petukhov v. Ukraine (no. 2)判定當時烏克蘭法律對於終身監禁 

不許申請假釋的法制，違背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禁止酷刑或非人道懲罰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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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之效果，亦有構成酷刑之可能。2

(四）綜 上 ，依歐洲人權法院裁判可知，無期徒刑不得假釋已構 

成 酷 刑 ，而系爭規定雖與無期徒刑不得假釋之制度有別， 

然 而 ，於特定年齡以上之重罪累犯者，可能再無重返社會 

之 可 能 ，形同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之效果，而有違反公民與 

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 條與我國蕙法第2 2 條酷刑之禁止 

規 定 。

五 、綜 上 所 述 ，敬 請 鈞 庭 鑒 核 。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1 月 / 曰

具 狀 人 ：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

代 表 人 ：黃旭田

代 理 人 ：林昶佐律師 

林安冬律師 

呂政讀律

依法務部統計至民國113年 9 月止，渠等 「不得假釋」之刑期在10年以上、未滿15年者即有 

高達292人 ；「不得假釋」之刑期在15年以上者即有高達399人 ，其中更恐有多位不得假釋之 

刑期超過2 0年 、30年者，如渠等犯罪人入獄時緊年約50歲者，則出獄後均已垂垂老矣，再參 

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監簡上字第20號確定判決之受判決人麥紀豐，即因「三振法案」不 

得假釋，而累計刑期高達52年之受刑人，如維持不得假釋規範，形同宣告終身監禁不得假釋， 

沒有活著出監之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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